国家司法部机动车类司法鉴定2017年3月实施标准详解
一、机动车价值评估司法鉴定定义及范围
定义：机动车价值鉴定是运用汽车理论、车辆技术原理和测试技术，通过对机动车整车结构静态检验、道路试验检验、零部件确认和车辆手续审查，结合相关资料，对机动车的价值等进行评估、分析并得出鉴定意见的过程。
范围：1、车辆整车价值评估；2、车辆贬值评估；3、车辆损失价值评估；4、车辆停运损失评估。
二、机动车技术状况鉴定定义及范围
定义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是运用机械原理、汽车理论和测试技术，通过机动车检验（包括整车结构静态检验、属性识别、道路试验检验、零部件拆解检验、材料化验分析等）和车辆手续审查，结合相关材料和资料，对机动车的运行安全技术状况等进行检验、分析并得出鉴定意见的过程。
范围：1、车辆属性鉴定；2、机动车运行安全性能鉴定；3、机动车零部件失效成因技术鉴定；4、机动车维修技术状况鉴定。5、车辆火灾技术鉴定；6、轮胎损坏原因技术鉴定。
三、车辆痕迹鉴定定义及范围
定义：痕迹司法鉴定是运用痕迹学的原理和方法，对诉讼涉及的形象痕迹、整体分离痕迹以及动作习惯痕迹的形成原因、形成过程、相互关系及造痕客体等做出的专业判断。
范围：1、车体痕迹鉴定；2、路面痕迹鉴定（车辆）；3、轮胎花纹鉴定。
四、车辆行驶速度鉴定定义及范围（由原资质中道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剥离项目）
[bookmark: _GoBack]定义：行驶速度鉴定是通过对事故现场情况分析、对机动车状态勘验，根据机械原理、力学原理、痕迹学原理、功能原理及运动学原理，运用对车辆的技术状况测试结果，以及分析视频录像中车辆的运行时间及位移距离，对被鉴定车辆事故发生时的速度进行分析计算。
范围：1、路面痕迹车速鉴定；2、监控视频车速鉴定。


